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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关于加强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
规划设计工作的指导意见

渝城管局发〔2022〕15 号

各区县（自治县）城市管理局，两江新区、万盛经开区城市管理

局，重庆高新区城市管理局，有关单位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和重庆市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精神，加强全

龄友好型城市公园规划设计工作，充分发挥公园绿地生态、游憩、

造景、文化功能，服务各年龄段人的全面发展，助力儿童友好型

城市和老年友好型城市建设，现将提出如下意见：

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全面贯彻党

的二十大精神，深学笃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，坚持以人民为中

心的发展思想，坚持生态优先、节约集约、绿色低碳发展，完整、

准确、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，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为抓手，将儿

童优先、关爱老年理念融入城市公园规划设计工作中，全面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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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规划建设，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

活需要，服务高质量发展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——功能优先原则。合理布局功能分区，充分发挥公园绿地

的生态、游憩、造景、文化功能，适当拓展娱乐、健身、社交、

避险功能。

——安全舒适原则。保障儿童、老年人可以安全、无障碍的

使用空间、设施，分析不同年龄段人群身心状态、行为方式，充

分考虑人在特定环境中的舒适度。

——共享共建原则。应保障儿童、老年人有权、便利地进入

城市公园（包括专属空间和共享空间）。保障儿童、老年人对影

响其本人使用的一切空间设施发表意见的权利，重视其反馈的意

见，鼓励其在适宜的阶段以不同形式参与到公园绿地的规划建设。

——特色发挥原则。尊重历史和既有城市公园绿地空间形态，

挖掘山地城市的地域特色，将其融入到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的规

划建设中，提升山地城市公园的在地文化特色。

三、总体目标

到 2025 年底，全市完成 80 处单个面积 5 公顷以上城市公园

全龄友好化更新改造，其中每个区（县）至少改造 2 个以上全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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友好型城市公园；新建城市综合公园、大型专类公园 100%符合全

龄友好要求，让人民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、幸福感。
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注重系统规划

1. 在新编城市绿地系统规划时，鼓励编制全龄友好型城市公

园专项规划，结合综合公园、社区公园、专类公园等公园体系规

划，将用地面积 5 公顷以上城市公园绿地兼容布局为全龄友好型

城市公园，并在城市用地范围内均衡布局。

2. 城市公园用地应尽量选在交通便利，三分之一以上的陆地

坡度在 25°以下，实现各年龄人群可达、可游、可览的地块。

3. 未实施的规划公园绿地，进行公园规划设计时，应贯彻全

龄友好理念，用地面积 5 公顷以上的应进行全龄友好专项设计，

用地面积 5 公顷以下的因地制宜布局适儿化、适老化的游憩景观、

活动场地和服务设施。

4. 现状城市公园进行全龄友好型更新改造应符合城市国土空

间总体规划、绿地系统规划及其他各类专项规划要求，原则上用

地面积 5 公顷以上应全面完成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改造；用地面积

5 公顷以下的现状城市公园，可结合周边主要使用人群，因地制宜

进行儿童友好或老年友好化改造。

（二）注重功能布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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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公园内须满足各年龄段对公园功能的不同需求。须建设满

足儿童趣味游览、科普教育、探索游戏等需求的活动空间；建设

满足老年人和失能人员生态体验、健身休闲等需求的活动空间；

营造功能健全，使“老、青、幼”均能全龄参与共享的公园活动

空间。

2. 以运动功能为主的适合青少年的动态空间和以休闲功能为

主的适合老年人的静态空间应适当分割，并以慢行系统串联。

3. 公园内地形较为平坦、周边景观环境优美、交通便捷地段

优先布置适宜老人、儿童使用的活动场地。

4. 纳入城市更新、城市提升的公园绿地，根据游人的活动需

求和行为特点，综合考虑各年龄段人群活动区域对公园周边区域

的干扰程度，优化调整公园的整体布局与功能分区；优化完善功

能区后的公园绿地须符合公园绿地规划设计管理相关要求。

（三）注重无障碍交通体系

1. 宜利用地形条件设置无障碍通道，开展有重庆特色的山地

公园全龄友好型无障碍设计。

2. 城市公园主要出入口应设置无障碍专用通道，宽度设置不

应小于 1.20 米,保证一辆轮椅和一个人侧身通过，条件允许的情况

下，无障专用通道宽度设置为 1.80 米,保证同时通行两辆轮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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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城市公园主要出入口现状设置为台阶不具有无障碍通行能

力的，将部分台阶改造为无障碍坡道，让公园的主出入口达到无

障碍通行，山地公园绿地无障碍坡道纵坡应小于 8％；坡度大于 8％

时，宜每隔 10 米～20 米设置休息平台。

4. 城市公园主要出入口现状设置的台阶坡度大、线路复杂，

不具有无障碍坡道改造条件的，根据现状条件结合堡坎崖壁设置

观光电梯或结合高边坡设置室外自动扶梯，观光电梯、自动扶梯

等室外型设备的驱动装置和使用材料应具备适应全天候工作的能

力。

5. 城市公园应结合主园路设置无障碍游览路线，并能到达主

要景区和景点，且宜形成环路。无障碍道路纵坡宜小于 5%，具有

山地地形特征城市公园的无障碍游览路线纵坡可放宽到不大于

8%；无障碍游览路线不宜设置台阶、梯道，须设置时应同时设置

轮椅坡道。

6. 无障碍游览路线上的桥应为平桥或坡度在 8%以下的小拱

桥，宽度不应小于 1.20 米，桥面应防滑，两侧应设栏杆。

7. 园路路面铺装应平整、防滑、不松动，园路上的窨井盖板

应与路面平齐，排水沟的滤水箅子孔的宽度不应大于 1.5 厘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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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 园路紧邻湖水岸、边坡一侧应设置护栏，护栏扶手的材质

应选择耐污、防滑、手感舒服的材料。鼓励设置无障碍双层扶手，

上层扶手高度 85-90 厘米，下层扶手高度 65-70 厘米。

9. 公园内景观院落的出入口、院内广场、通道以及内廊之间

应能形成连续的无障碍游线。在有三个以上出入口时，应设两个

以上无障碍出入口，并在不同方向。院落内廊宽度至少要满足一

辆轮椅和一个行人能同时通行，宽度不宜小于 1.20 米。单体建筑

和组合建筑包括亭、廊、榭、花架等，若有台阶时，入口应设置

坡道，景观建筑室内应满足无障碍通行。

（四）注重服务设施配置

1. 公共厕所、饮水器、洗手台、游客服务中心和休息座椅等

公共设施应满足无障碍设计的要求。儿童饮水器操作台高度不应

超过 70 厘米；应在男、女公共厕所内各设置 1 个无障碍坐便器；

公厕内应设置比例不小于 50%的低位洗手台，低位洗手台安装高度

50-55 厘米；垃圾桶投入口高度不应超过 80 厘米；老年活动场地

与公共卫生间的行走距离小于 100 米。

2. 公园内夜间照明和场地照明应符合国家标准《城市夜景照

明设计规范》（JGJ/T 163）中的照度规定，对于人员可接触的照

明装置应采用特低安全电压供电，有集会或其他公共活动的场所

应预留备用电源和接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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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公园内导视系统应重点关注儿童、老年人或失能人员的需

求，采用颜色醒目、形式文字统一的导视系统，并应具备语音播

报功能。

4. 公园内各种设施、器械和设备结构应坚固耐用，避免形成

硬棱角，保障游览人员的安全。

（五）注重植物设计

1. 植物设计应体现对使用者的人文关怀，植物配置应选择芳

香、保健植物；不得在活动区域用飞毛飞絮、有毒有刺、易生病

虫害的植物。

2. 植物景观宜体现季相变化，应适当增加秋冬季落叶乔木，

满足游人夏季遮荫纳凉和冬季沐浴阳光的不同需求。

3. 儿童活动场地的植物配置应满足儿童心理需求，满足以“一

米高度看世界”的儿童视角，满足视线通透、活动无阻及看护儿

童安全的需求。

（六）注重自然文化保护传承

1. 编制公园规划设计方案应充分尊重用地内地形地貌，保护

好现状历史文化、植物群落，进行低影响的开发建设，塑造山地

特色。

2. 进行改造的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应保留公园原有场地特

色、景观及功能的基础上进行微改造，避免大拆大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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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宜根据公园场地内部的光照、降雨、风向等自然因素的特

征和变化规律，利用植物、地形、构筑物、建筑、水体等园林要

素营造场地环境，改善微气候环境，满足游览舒适性。

4. 挖掘公园历史和文化内涵，并以适当方式进行展示。为公

园内的乔、灌、草等植物制作标志牌，标明其科、属、种、拉丁

文、习性、用途等，宣传植物专类园的主题，充分发挥公园科普

功能。提升公园内文物保护和活化利用水平，通过“公园+文化”

的方式，提供多样化、多层次的文化产品与服务。

（七）注重推进落实

1. 提高认识站位。加强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规划设计是践行

习近平总书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是落实儿童、老年友好

型城市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也是推进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

治理体系，提升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举措。城市管理部门

应全面加强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规划建设，充分发挥全龄友好型

公园作为促进儿童健康快乐成长和老有所乐场所的作用。

2. 加强组织领导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应加强组织领导，协调

财政部门落实资金保障，制定建设改造计划分步实施。在推进现

状公园绿地更新、提质、增效和新建公园绿地过程中，应把全龄

友好理念贯穿公园规划、建设、管理始终，并将全龄友好规划设

计要求纳入城市公园规划方案论证内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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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建立评价体系。市城市管理局将进一步完善全龄友好型城

市公园技术导则和评价体系，进一步鼓励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规

划建设。

4. 加强宣传培训。各级城市管理部门在进行城市公园规划设

计时，应多渠道征集不同年龄段、不同群体的意见建议，形成全

民参与的良好氛围；切实加强公园规划管理人员业务培训，采取

多种形式普及全龄友好性城市公园理念、相关知识和应用示范案

例；充分利用各类媒体特别是互联网、移动客户端等新媒体，加

大对全龄友好性城市公园先进理念的宣传力度，引导社会公众积

极参与全龄友好型城市公园绿地规划、建设、管理中来。

重庆市城市管理局

2022 年 12 月 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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